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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网络销售处方药需摒弃电商思维
□罗志华

11月15日，云南昭通市威信县
主要领导就“城市禁止遛狗第3次直
接捕杀”的新规回应称，威信县对于犬
只管理规定引发的舆情非常重视，正
在召集多部门研究此事，“城市管理要
规范，但任何事都要依法依规”。

（11月16日法制现场）

文明城市容不下一条狗？
□马紫依

文明养狗绝不是禁止遛狗。
一方面，对于养狗的家庭来讲，

该政策一出，便意味着一旦想遛狗就
需要到城区外才能进行，先不说距离
远导致的交通费用问题，单是时间成
本就有很多人承受不了。而狗的生
活习性又决定了其需要较大的活动
空间，一旦长期困于一室，性格不但
会变得暴躁，甚至可能抑郁从而导致
死亡。而另一方面，同样作为地球的
公民，人类不应该去定义谁更适合生
存，威信县政府一边高声应和着国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倡导，一边又
将“人类忠实的好朋友”赶尽杀绝。
看似文明起来的城市是否真的变文
明了？

诚然，政府确实被赋予了一定的
权力以满足多数人的利益。但这种权
力绝不意味着政府在解决问题时可以
乱作为、瞎作为。作为“万物的灵
长”，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当采取动
态调整的举措，办理方案更加精细
化，有人情味。

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蕴含在对
待每一个生物的态度里，也体现在一
点一滴的细节中。遇到事情仔细忖
量，不拍脑袋做决策是每一个地方性
政府都需要学会的一门课。

城市管理没有捷径
□王学钧

作为犬只管理新规，“城区内禁止遛
狗”的初衷是好的，但太经不起推敲了。

不容否认，少数养犬者的确存在
不文明行为，个别人甚至因此成了“城
市祸害”。即便如此，也不该无视大多
数养犬者的正当权益，对城区遛狗搞

“一刀切”，不分时间地点，不论青红皂
白，一律禁止。正如有市民所说，“先
不说一次、二次警告罚款之后就直接
捕杀是不是太过残忍，城区里禁止一
切形式的遛狗，这不就直接等于宣布
禁止养狗了？不能因为少部分养狗人
的不规矩而让全县城的狗儿一起承担
后果。”

这条“禁令”虽号称是根据传染病
防治法、动物防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以及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而制定的，但是，遍观相关法律法规，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可以作为“城区内
禁止遛狗”的法律依据，没有任何一条
罚则足以支撑城区遛狗三次就对相关
犬只予以捕杀的“狠招”。在这个意义
上，“城区内禁止遛狗”不仅不合情理，
更于法无据。

即便仅从行文的角度看，“城区内
禁止遛狗”的说法也太漫不经心了。

“县城城区内”究竟如何界定？具体包
括哪些区域？市民居住的社区是否算
在内？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说清楚，不
仅养犬市民不知所措，相关行政执法
也难有章法。一则本该字斟句酌反复
论证的犬只管理新规，连基本“概念”
都没说清楚就草率发布实施，恨不得
一下子就把困扰城市多年的“狗患”给
根治了。这怎么可能呢？

城市犬只管理是一个精细活，根
治“狗患”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急于
求成，试图以“城区内禁止遛狗”这样
的极端措施“速战速决”，不仅是城市
管理上的浅薄与懒散，也是公权使用
上的粗糙与任性。

城区禁止遛狗

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宜尽快全覆盖
□谢彩霞

落实带薪休假
该“强制”的是企业

□张西流

儿科医生境遇尴尬
儿科“病人荒”，医生心慌

慌。近日，安徽省宿松县人民医
院儿科10名医护人员，因绩效
考核过低，以科室名义联名打报
告，要求集体转岗，引发舆论关
注。有儿科医生反映，基层儿科
医生多年老问题仍然存在，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下又叠加“病人
荒”的新情况，令绩效收入本就
不高的儿科医生境遇“雪上加
霜”。对此，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健康
条例》表决通过，这是国内首部
地方性健康法规，将从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总共133条
内容，其中引发广泛热议的是
第63条，也就是被外界解读为

“强制休假”的条款。“深圳推行
强制休假制度”的话题引发网
友热议。有网友质疑：“996”

“007”模式会因此而终结吗？
“强制休假”听起来很美，实际
情况如何？如何真正落地？

（11月16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一直
在推动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带薪年休假仍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调查数
据显示，每年只有逾半数的职
工享受了带薪年休假。如此语
境下，深圳通过地方立法，将推
行“强制休假”制度，显然具有
示范意义。

事实上，直到如今，仍有许
多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员工，根
本不知道，我国休假制度中，还
有一个法定的带薪年休假。再
者，有的人即使知道有这个带
薪年休假，也不敢享受。对于
企业员工来说，加班成常态，加
班工资难以保障，何谈能够享
受得到带薪年休假？

比如，在某国有银行工作
的鲁小姐表示：“现在的绩效收
入都和工作量挂钩，休大半个
月的年假，这个月除了一点基
本工资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想必持鲁小姐同样态度的企业
员工不在少数。事实上，有的
用人企业根本未执行年休假，
有的则规定年休假“跨年度清
零”，有的对因故未休完年休假
的，既不补休，也不兑现3倍工
资。特别是，一些企业受利润
驱动，可能会设置一些限制性
规定，逼迫员工放弃年休假。

可见，落实带薪休假，该

“强制”的是企业。首先，有关
部门应提高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
力，莫将年休假政策福利长期锁
在“深闺”。比如，将职工带薪
年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各地、各部
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纳入创先
评优范畴等。同时，劳动监管部
门应按照主动执法的原则，实行
常态化监管，对未执行带薪休假
制度的企业应严厉查处。再者，
员工在特殊情况下未休年假，用
人企业应及时兑付 3 倍工资补
偿。

还有，合理调整带薪年假政
策，允许假期跨年度“零存整
取”，让年假富有“弹性”，分流
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的资
源和空间紧张，充分保障企业员
工的休假自主权。特别是，全社
会要关心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
认真执行好这个法定假日，维护
员工的基本权益，促进劳资关系
融合和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员工
的生活满意度。

据新华社报道，为全面提
升学校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今
年年底，河南省中小学食堂将
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
盖，到2022年年底将扩大覆盖
到其他学校食堂。

早在2017年，教育部即发
布《关于做好学校食品安全与
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
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
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
置，实现食品制作实时监控，公
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自觉接
受学生及家长监督。2019年年
初，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教育部，
推动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实施

“明厨亮灶”。虽然相关要求不
少，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

食堂没能实现“明厨亮灶”。
此次，河南将实现中小学

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
盖，还将于2022年年底扩大覆
盖到其他学校食堂。这正是在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相关部门
的要求。其他一些学校食堂还
没有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全
覆盖的地方，有必要加快步伐，
让学校食堂尽快成为“透明厨
房”，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河南的“互联网+明厨亮
灶”系统通过将视频信息接入
学校或教育部门网页、APP 以
及第三方平台等方式，使学校
负责人和食堂管理人员可随时
发现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同
时，学生家长也可借助“互联

网+明厨亮灶”系统参与学校食
堂监督。

另外，还有必要畅通学生及
家长的投诉渠道，让他们拥有一
定的对校园食品提供者的“否决
权”，不能只让他们通过“互联
网+明厨亮灶”系统看到食堂后
厨的食品生产过程，还要增加他
们的“话语权”，对他们的投诉、意
见予以重视。这样才能更好倒逼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有利于加
强校园食堂食品安全。

学校食品安全无小事。需要
各地加快推进学校食堂“明厨亮
灶”全覆盖，对校园食品安全严格
把关，积极促进学生、家长及社会
参与食品安全管理，这样才能更好
扫清学校食品安全的监管盲区。

立法完善了，执法首先要跟
上节奏，用足法律赋予的手段，让
盗版侵权付出高昂代价；其次，权
利人和普通公众也不能再做沉默
的大多数，而要像郑渊洁那样，

“眼里不揉沙子”，运用法律武器，
积极举报著作侵权，让盗版成为
过街老鼠。把法律赋予的能量用
到极致，让每一双眼睛都亮起来，
盗版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的文化
和科学事业才能不断发展、繁荣。

——检察日报：《反盗版：把
法律赋予的能量用到极致》

大数据时代，谁掌握更多的
数据和信息，谁就可以在竞争中
获得更大的利益与话语权。出于
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不少商家为
了实现精准广告，利用医疗网站
在数据保密方面软、硬件的漏洞，
非法获取患者个人信息，有很多
患者由于就医、保健等信息泄露
而饱受医托、推销之苦；很多新生
儿家庭，孕妇生产完还未出院，各
种和新生儿有关的产品、服务广
告已经被“精准”投放到了手机和
邮箱里。更可怕的是，很多涉及
患者医疗健康状况的敏感信。

——经济日报：《筑牢互联网
医疗信息安全防火墙》

11月 12日，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新修改的《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就规范药品网络销
售行为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规定，在符合“确保电
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按照
有关要求进行处方调剂审核，
对已使用的处方进行电子标
记”等条件下，药品零售企业可
以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

（据《北京青年报》）

当前电商已成销售主渠
道，但处方药仍不能网购，给看
病寻药带来诸多不便。尤其在
今年疫情流行期间，患者因不
能及时到医院就诊，导致互联
网诊疗迎来井喷式发展，但处
方药不经由互联网渠道送到患
者手中，部分慢性病患者出现
断药现象，处方药不能经由互
联网销售的弊端更加凸显。

医生对于处方药网售解禁
也期盼良久。2018 年，《互联
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
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

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
三个重要文件发布，很多医生
为互联网诊疗将从此走向规范
和成熟而感到欣喜，可一旦需
要使用处方药时，就会为进一
步实施诊疗而犯愁。

如何确保电子处方真实、
医疗行为合理、药品质量有保
障等，是网络销售处方药绕不
过的几个疑问，归结于一点，就
是网售处方药面临复杂的监管
难题。前不久，国家医保局明
确，“互联网+”医保支付将采
取线上、线下一致的报销政策，
这就意味着，网售处方药可以
获得与线下同等的报销待遇。
既然如此，医保对线下处方药
的很多监管方式，如限制单次
药量、处方智能审核等，都应照
搬到线上，形成互联网版本。

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具
备隐匿性和跨区域等特点，给
处方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医保
监管线上处方药要有更特殊的
方法，比如针对来自不同医疗机
构的线上处方，要在信息互通的
基础上进行关联审核，确保不出

现多开、重开处方药等现象。
更要看到，网售处方药的很

多乱象都与药品脱离了医疗、把
药品看得比医疗重要有关。比
如，处方药在网上搞满减促销、搭
配销售、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
赠药品等方式向公众赠送处方药
和甲类非处方药，都是眼里有药
无医的体现；在网上接单之后，替
顾客找处方，是颠倒了两者的次
序、让医疗为药品服务的做法。此
外，卖药成为一次性买卖，也是孤
立地看待了药品，没有把药品当成
医疗的组成部分。

药品零售企业可以通过网络
销售处方药，无论对于药品零售
企业还是民众，都是一个重大利
好，但需要谨记的是，把处方药当
成普通网售商品来推销的想法充
满了风险，处方药是为医疗服务
的，不能简单用电商思维来对待
这种新事物。有了医疗才会有处
方，有了处方才有处方药，处方药
不能脱离医疗存在。这些在实体
医疗机构得到坚守的底线，在网
上也要得到坚守，从而筑牢网售
处方药的安全堤坝。

@浩凯：从整个社会发展
看，儿科建设意义重大。但一个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儿科医生人
才颇为紧缺。

@张冬梅：儿科医生增量不
足，出现“不愿去”，存量流失，出
现“留不住”，根本上说明儿科领
域缺乏吸引力。想打破困局，首
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儿科的吸引
力，改变儿科医生的弱势地位。

有“答案”的满意度调查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近期

山东省枣庄市教育局将会以电
话或短信的形式，调查家长对
学校的满意度，随后有老师竟
在群里发“标准答案”给家
长。11月14日，枣庄市教育局
在其官方微信公号发布情况通
报称，枣庄市南临城小学、北
临城小学工作方式方法失当，
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
已责令涉事学校立即整改，对
相关负责同志在全市通报批
评。对此，你怎么看？


